
齐鲁师范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我校精准资助，公平合理地分配资助资

源，确保资助政策有效落实，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等 7 部门制定的

《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结

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在我校就读的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其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学习、生

活基本支出的。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平。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

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确

保公平公正。 

（二）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建立科学的量

化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化结果，

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三）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既要做到认定内容、

程序、方法等公开透明，又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

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四）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既要引导学生如实

反映家庭经济情况，主动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也要充分尊重

个人意愿，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第五条  学生资助中心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负责认

定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第六条  各学院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认定小组，负责认

定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审核。 

第七条  以班级（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评议小组，由辅

导员任组长，班主任、学生代表担任成员，学生代表应投票产生，

人数应不低于班级(年级或专业)总人数的 10%。评议小组负责认定

工作的民主评议。评议对象不应作为评议小组成员。 

第三章    认定依据与档次 

第八条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据以下因素： 

（一）家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家

庭财产及收入、家庭负担等情况。 

（二）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重点困境儿童、烈士

子女、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 

（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主要指校园地、生源地

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 

（四）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

意外事件等情况。 

（五）学生消费因素。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消费结构等

情况。 

（六）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 



第九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分为特殊困难、困难二

档。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认定为特殊困难： 

（一）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三）城乡特困供养学生； 

（四）孤儿； 

（五）重点困境儿童； 

（六）烈士子女； 

（七）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八）因其它原因(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意

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生。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已经通过认定的，应取消其受助资格： 

（一）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由于家庭建房、购房、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时

困难的； 

（三）由于生活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 

（四）有其它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

次，每学期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工作

程序一般包括提前告知、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

备案等环节。 



第十二条  各学院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做好资助政策宣传

工作，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各

学院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一）学生自愿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

请表》并完成“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自测问卷”。 

（二）班级(年级或专业)评议小组组织提出申请认定的学生

（含申请调整档次的学生）签署《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承诺书》，并负责收集建档立卡、城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特

困城镇家庭、孤残、烈士子女及长期患重病、受自然灾害、突发

事件等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可以是原件，也

可以是清晰的电子格式的扫描图片、照片。 

（三）评议小组根据申请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个人自测

指标》得分及其提供的相应举证材料，结合日常消费行为，以及

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认真进行评议后填写《家庭经

济困难认定小组评议指标》。评议小组的平均分为该被测评学生

小组评议分值。各评议小组按照个人自测分值占 30%，小组评议分

值占 70%进行分数统计得出最终得分，并确定困难档次后填写《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民主评议表》。最终将各学院所有评议小组

评议结果按要求录入《家庭经济困难人员登记表》。 

（四）学院认定小组汇总、审核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

果，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初步确定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

于 2 个工作日。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第十三条  申请人若对评议结果有异议，可提出复议申请。评

议小组应在接到复议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组织复议并答复，若仍



有异议可向学院认定小组提出复议，学院认定小组在接到复议申

请后 3个工作日内组织复议并答复。 

第十四条  学生资助中心汇总、审核各学院认定小组提交的初

步认定结果，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予以适当调整，并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

内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名单及档次。  

第十六条  学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并按要求录

入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第五章  资格复审 

第十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复审工作每学期进行一次。 

第十八条  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变化，需要调整困难档次的学

生，申请步骤请参照本办法第十二条。 

第十九条  不提出调整困难等级申请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

议小组重点对其日常消费等情况进行评议。 

第二十条  各学院要定期或不定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选取不少于本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数 3%的学生进行家访，对

其家庭经济情况进行核实。对于隐瞒家庭实际情况的学生要及时

取消认定资格并追回资助金。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校纪检监察、财务、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我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发现问题，坚决纠正。 



第二十二条  各学院应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安全管理，不得泄露

学生资助信息。 

第二十三条  各级认定机构应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认定工作人员应坚持原则，认真履责，做到公平，公正。 

第二十四条  各学院应加强学生诚信教育，要求学生或监护人

如实提供家庭经济情况，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对故意

提供虚假信息者，应及时取消其受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

重的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齐鲁师范学院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法》(齐鲁师院字[2010]60 号)同时

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